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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吴华卫医院：
我中心在2024年市区工伤协议机构监督检查中，发现你院存在违反《无锡市工伤保险医疗机构服务协议（2024版）》的情形，涉及违规费用共计人民币3975元，大写叁仟玖佰柒拾伍元。我中心已于2025年6月9日向你院送达了《告知书》，你院未提出书面意见，也未按要求退回违规费用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《无锡市工伤保险医疗机构服务协议（2024版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你院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违规费用退回我中心指定账户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无锡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账户名称：无锡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
银行账号：9706478451120190079609
开户银行：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联 系 人：林树文，电话：0510-82411513
地    址：无锡市广瑞路2号市人力资源市场东辅楼308室（稽核风控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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